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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政法部门相关负责人就打击
“一霸四强”违法犯罪行为答记者问

（下）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甘正良答记者问
问：“一霸四强”的社会危害性

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商品交易和服务是在平等民事
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应当遵
循市场交易中的自愿与公平原则。
但在现实生活中，强买强卖、强迫
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
务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行为违背
了市场交易原则，破坏了市场交易
秩序，侵害了消费者或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市建
设提速和工业园区发展加快，少数
不法分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利用
各种手段在部分企业周边和建筑工
程领域欺行霸市，强装、强卸、强
买、强卖，严重侵害了相关企业的
生产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
破坏咸宁经济发展环境，危及群众
切身利益。受损害的企业反响强
烈，受影响的群众深恶痛绝。

问：法律对“一霸四强”行为是

怎样规定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暴力、威胁
手段，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
的，构成强迫交易罪：强买强卖商
品的、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
的、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
卖的、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
的、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
产、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
经营活动；行为人在强迫交易过程
中，为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采取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聚众围
堵、冲击建筑工地、办公场所，强阻
施工，情节严重的，分别构成敲诈
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罪；行为人在实施上述犯罪
过程中，伤人毁物，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还可能
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
罪、妨害公务罪，依法均应判处刑
罚。

问：法院在打击“一霸四强”专
项活动中有什么举措？

答：在 10 月 17 日召开的市区
打击“一霸四强”专项行动动员大
会上，我们公布了咸安区3起“一霸
四强”违法犯罪事件判决结果，对
11 名阻挠施工、强揽工程、敲诈勒
索的犯罪分子分别判处刑罚，并处
罚金。市法院参与发布了《关于严
厉打击“一霸四强”违法犯罪行为、
整顿规范企业周边及建筑领域社会
秩序的通告》。我们将在党委统一
领导下，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充
分发挥人民法院维护社会秩序、保
障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对起
诉到法院的“一霸四强”案件，快速
查清事实，从重从快处理，坚决打
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
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问：法院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哪些工
作？

答：全市两级法院在审判工作
中认真落实省委政法委《关于政法
机关优化法治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
意见》和市委政法委《咸宁市政法
机关服务企业建设公平高效法治环
境的若干意见》，先后出台了《全市
法院服务企业的五条意见》，制订
《关于企业防范经营法律风险的若
干提示》，深入开展法官定向联系
企业活动。不断更新司法理念，牢
固树立“服务发展是第一要务”和

“法治环境是最好的软环境、是核
心竞争力”的观念，按照有利于维
护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有利于维护
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经
济秩序稳定的要求，强化司法功
能，坚持能动司法，立足职能主动
服务促发展。紧紧围绕执法办案，
努力创建投资兴业的净土，为市场
主体健康发展增添正能量，为咸宁
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保
驾护航。

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周青山答记者问
问：近年来，有不法分子为牟取

非法利益，称霸一方，参与、鼓动、
诈骗群众强揽土砖石瓦等工程或强
行搬运装卸，并以此由索要高额费
用，甚至串通围标，敲诈勒索投标
方钱财，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请您介绍一下上述行为的特征和危
害。

答：我市部分企业周边、建筑工
程领域沙石砖霸及强买、强卖、强
装、强卸现象，我们统称为“一霸四
强”，是种严重危害社会生产生活
秩序、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违法犯
罪行为。当前，咸宁正处于一个大
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关键时期，
环境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一霸四
强”与当前“转作风优环境促发展”
的整体导向极不相称，与咸宁长治
久安、和谐美丽的城市形象极不相
称，更与我市当前深入推进省级战
略咸宁实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
要求极不相称，必须整顿规范企业
周边及建筑领域社会秩序，优化市
场经济发展环境，严厉打击“一霸
四强”违法犯罪行为。

问：请您就严厉打击“一霸四
强”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问题，
作简单介绍。

答：一是以暴力、威胁等手段，
在企业周边及建筑领域强买强卖商
品、强行搬运装卸以及强迫他人接
受其他服务的行为,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法》规定的，以强买强卖商

品、强迫他人接受服务予以治安管
理处罚;触犯《刑法》规定的，以强
迫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二是以牟
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违背他人意
愿，强行承揽土砖石瓦等工程的行
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的，以敲诈勒索予以治安管理处
罚;触犯《刑法》规定的，以强迫交
易罪、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为达到强揽工程等非法目的，
围堵、冲击建筑工地、企业厂房、办
公场所，强行阻挠企业施工、破坏
生产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规定的，以扰乱单位秩序、寻衅
滋事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触犯《刑
法》规定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
极参加者，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寻衅滋事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刑事责任。四
是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采取围标
等不正当手段，借机勒索其他投标
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的，以敲诈勒索予以治安管理处
罚;触犯《刑法》规定的，以敲诈勒
索罪追究刑事责任。五是在国家机
关依法打击处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
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
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以阻碍
执行职务予以治安管理处罚;触犯
《刑法》规定的，以妨害公务罪追究
刑事责任。

问：上述“一霸四强”违法犯罪

行为涉及的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
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请您简
单介绍一下其特征。

答：强迫交易罪是指以暴力、威
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
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
节严重的行为。我国《刑法》第二
百二十六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
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
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
会秩序”是指纠集多人扰乱机关、
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社会团体
的工作、生产、营业、教学及科研秩
序，如聚众侵入、占领机关、单位、
团体的工作场所以及封闭其出入通
道，进行纠缠、哄闹、辱骂等。《刑
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聚
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
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
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
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

问：在此次市区打击“一霸四

强”专项行动中，市司法局作为成
员单位有哪些职责任务和具体工作
举措呢？

答：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区两
级司法局联合在市区开展打击“一
霸四强”专项行动法制宣传教育活
动，活动地段在咸安区 10 个乡镇
（办），重点为市区城中村、城郊结
合部、市区重点企业和建设工地周
边、集贸市场等。通过开展法制宣
传教育活动，教育警醒市区群众了
解“一霸四强”行为危害、法律责任
和后果，增强群众法制观念和大局
意识，动员群众积极配合专项行
动，自觉远离“一霸四强”行为，为
市区打击“一霸四强”专项行动顺
利推进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一是抓好宣传发动。市区司法
局各安排一辆法制宣传车，在活动
地段每天巡回宣传开展打击“一霸
四强”专项行动相关法律法规。

二是开展集中送法活动。集中
行动期间，市区司法局组织机关干
部、法律服务人员和普法讲师团专
家，在重点地段、工业园区重点企
业开展集中送法活动，讲授法制
课、发放法制宣传资料、开展现场
法律咨询等活动。

三是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
作。组织城区司法所工作人员、人
民调解员积极配合专项行动，深入
重点地段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工作，巩固专项行动成效。


